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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1月

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1月20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

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股

份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

解锁期内，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标的股票的解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捷顺科技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3、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2013年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不低于40%，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5%；

4、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经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2013年公司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63.24%，

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0.43%，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权激励股票解锁其他条件，公司董事会授

权董事会办公室具体办理解锁的有关事宜。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原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马原（持有股权激励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5,200股）、张

磊（持有股权激励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9,840股）、夏佩（持有股权激励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5,

200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马原、张磊、夏佩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

行回购注销，回购总数量为150,240股，张磊、夏佩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175元/股，预留股份激励对象

马原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425元/股。

原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郭万军（持有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0000股）因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郭万军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数量为

10000股，回购价格为5.97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160,240股。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的议案》。

因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股

本将发生变动。 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300,460,351元变更为300,300,111元，公司总股本将从300,

460,351股变更为300,300,111股。 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460,351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00,460,

351元。

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300,111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00,300,111元。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300,460,351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300,300,111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就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向董事会授权，

其中授权事项第4条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第7条“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

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变更登记。 ”

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聘任王恒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

经理助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王恒波先生简历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

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个人简历

王恒波，男，1981年1月23日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2004年8月-2007年3月，在深圳创维显示技术有公司公司任职。

2007年4月-2008年3月，在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任产品经理。

2008年4月至今，在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产品工程师、总经办秘书、经营管理部副

经理。

王恒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8,80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是中国证监会确认的市场禁入人员，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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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

1月23日通过邮件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1月30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由公司监事吴希望先生召集，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希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

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

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16位第一期股权激励预留股份激励对象解锁资

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

理解锁手续。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马原、张磊、夏佩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50,240股、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郭万军所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张磊、夏佩所持

股份回购价格为2.175元/股，马原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425元/股，郭万军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5.97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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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第一期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马原、张磊、夏佩、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第二期激励计

划” ）郭万军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2015年1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将对马原、张磊、夏佩、郭万军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1、公司于2012年5月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其后公司向中

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7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

3、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召开了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173名激励对

象授予410.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2年8月31日，授予价格为5.39元。

5、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将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授出，

授予20名激励对象30.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1月16日，授予价格为5.99元。

6、2013年6月6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22,810,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100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22,810,538股增至总股本184,215,807股。

7、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对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部分

165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8、经2013年9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158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168.73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2%。同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158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9、2014年1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李宏、王必璠、张隆凯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

68,850股。

10、2014年4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对原激励对象陆晓东、宋荣辉、梁卓涛、刘宏涛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

购总数量为100,800股。

11、2014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84,050,80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84,050,807股增至总股本294,481,291股。

12、2014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前次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3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对公司回购原激励对象李宏、王必璠、张隆凯、陆晓东、宋荣辉、

梁卓涛、刘宏涛的股份进行调整，由原回购数量169,650股调整为271,440股。

13、2014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原激励对象高九一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25,200股。

14、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原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唐亮亮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16,

800股。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其后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 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446名

激励对象授予655.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4年8月29日，授予价格为5.97元。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资金来源

（一）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五节 回购注销的原则” 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

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

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确定公

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0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7日。

2014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确定公

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6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29日。

（二）回购数量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预留股份授予对象马原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5,200股， 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张磊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9,840股， 夏佩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25,200股，以上三人合计回购注销股份150,240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郭万军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160,240股。

（三）回购价格

因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对象张磊、夏佩所持股份回购价格

调整为2.175元/股，第一期股权激励预留股份授予对象马原所持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2.425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郭万军回购价格为5.97元/股。

（四）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共计392,772.00元，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回购注

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1,506,468 53.75% 161,346,228 53.78%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200,948 3.40 -160,240 10,040,708 3.35%

高管锁定 151,305,520 50.36 151,305,520 50.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953,883 46.25 138,953,883 46.27%

人民币普通股 138,953,883 46.25 138,953,883 46.27%

三、股份总数 300,460,351 100.00 -160,240 300,300,111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的授权， 办理上述第一期股权激励对象尚未解锁股份的回购注

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事宜，办

理上述第二期股权激励对象尚未解锁股份的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事宜。。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马原、张磊、夏佩、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郭万军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由公司将马原、张磊、夏佩、

郭万军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60,24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第一期股权激励对象张磊、夏佩

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175元/股，第一期股权激励预留股份激励对象马原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425元/

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对象郭万军回购价格为5.97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七、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的核实意见

公司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马原、张磊、夏佩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50,240股、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郭万军所持有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张磊、夏佩所持

股份回购价格为2.175元/股，马原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2.425元/股，郭万军所持股份回购价格为5.97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八、国浩（深圳）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出具的法律意见：捷顺科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合法授权；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的的相关程序合法、有效，但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办理减资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四）国浩（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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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2年5月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其后公司向中

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7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

3、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召开了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173名激励对

象授予410.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2年8月31日，授予价格为5.39元。

5、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将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授出，

授予20名激励对象30.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1月16日，授予价格为5.99元。

6、2013年6月6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22,810,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100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22,810,538股增至总股本184,215,807股。

7、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对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部分

165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8、经2013年9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158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168.73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2%。同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158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9、2014年1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李宏、王必璠、张隆凯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

68,850股。

10、2014年4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对原激励对象陆晓东、宋荣辉、梁卓涛、刘宏涛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

购总数量为100,800股。

11、2014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84,050,80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84,050,807股增至总股本294,481,291股。

12、2014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前次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3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对公司回购原激励对象李宏、王必璠、张隆凯、陆晓东、宋荣辉、

梁卓涛、刘宏涛的股份进行调整，由原回购数量169,650股调整为271,440股。

13、2014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原激励对象高九一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25,200股。

14、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原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唐亮亮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16,

800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

1、捷顺科技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锁条件。

2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2013年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不低于40%，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8.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

为计算依据，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如果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

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净资产增加额的计

算。

公司2013年扣非后净利润相比

2011年度增长63.24%，满足2013

年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不低

于40%的条件；

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0.43%，2013年扣非后净资产收

益率为9.8%，满足2013年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8.5%的条件。

4

个人业绩条件：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

标。

2013年度，16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认为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具

体办理解锁的有关事宜。

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第一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以及《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锁期的解锁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6名

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

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第一期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16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锁手续。

五、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第二期解锁的条件已成

就，且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据此可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

预留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次解锁期解锁。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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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第二个解锁期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限股份类别：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股份解限；

2、第一期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限制出售股份总数量400,51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333%，本次

解锁数量为171,6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71%；本次解限后仍有限售股份数量：228,864�股。

3、解锁的限售股份拟定上市日期：2015年2月4日。

4、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6名。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2年5月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其后公司向中

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7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

3、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召开了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173名激励对

象授予410.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2年8月31日，授予价格为5.39元。

5、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将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授出，

授予20名激励对象30.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1月16日，授予价格为5.99元。

6、2013年6月6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22,810,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100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22,810,538股增至总股本184,215,807股。

7、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对原激励对象胡彦周、何亦峰、周自芳、庞景海、兰师雄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部分

1650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8、经2013年9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158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168.73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2%。同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158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9、2014年1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李宏、王必璠、张隆凯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

68,850股。

10、2014年4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对原激励对象陆晓东、宋荣辉、梁卓涛、刘宏涛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

购总数量为100,800股。

11、2014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84,050,80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84,050,807股增至总股本294,481,291股。

12、2014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前次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3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对公司回购原激励对象李宏、王必璠、张隆凯、陆晓东、宋荣辉、

梁卓涛、刘宏涛的股份进行调整，由原回购数量169,650股调整为271,440股。

13、2014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原激励对象高九一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25,200股。

14、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原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唐亮亮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总数量为16,

800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

1、捷顺科技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锁条件。

2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2013年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不低于40%，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8.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

为计算依据，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如果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

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净资产增加额的计

算。

公司2013年扣非后净利润相比

2011年度增长63.24%，满足2013

年净利润相比2011年度增长不低

于40%的条件；

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0.43%，2013年扣非后净资产收

益率为9.8%，满足2013年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8.5%的条件。

4

个人业绩条件：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

标。

2013年度，16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认为本

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具体

办理解锁的有关事宜。

三、本次解锁情况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2月4日。

2、本次解锁数量为171,6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71%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6名。

4、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所持股份

本次可解限数

量

本次解限后仍有限售

股份数量

1 陈毅林 全资子公司总经理 168,000 72,000 96,000

2 郭伟 全资子公司系统设计师 21,840 9,360 12,480

3 刘淦潮 全资子公司系统设计师 21,840 9,360 12,480

4 徐云辉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21,840 9,360 12,480

5 邬杰 全资子公司开发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6 张钦辉 技术一部工程师 6,720 2,880 3,840

7 唐景权 技术二部软件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8 石木生 技术四部高级软件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9 文华 技术四部软件工程师 672 288 384

10 韦丽琼 技术五部软件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11 乐江波 预研室电子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12 杨利华 预研室软件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13 黎明 预研室软件工程师 16,800 7,200 9,600

14 陈斌 产品市场部品牌管理产品经理 8,400 3,600 4,800

15 梅腊林 财务部分公司专员 25,200 10,800 14,400

16 龙双玲 财务部销售组主管 8,400 3,600 4,800

合计 400,512 171,648 228,864

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第一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号》以及《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份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股份的16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股份第一期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16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锁手续。

五、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认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第二期解锁的条件已成

就，且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据此可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

预留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次解锁期解锁。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 � �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2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1月30日召开， 以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审核无异

议，同意聘任王恒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秘书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于2015年1月31日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个人简历如下：

王恒波，男，1981年1月23日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2004年8月-2007年3月，在深圳创维显示技术有公司公司任职。

2007年4月-2008年3月，在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任产品经理。

2008年4月至今，在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产品工程师、总经办秘书、经营管理部副

经理。

王恒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8,80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是中国证监会确认的市场禁入人员，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王恒波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755-83112288-8958

传真：0755-83112306

电子信箱：whb@jieshun.c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17号捷顺大厦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14年度报告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约40,000～45,000万元 盈利：1,6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26～0.29元/股 盈利：0.0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情况

报告期内，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铝价出现大幅下跌，2014年长

江有色、广东南储铝锭现货均价分别为13474元/吨、13569元/吨，相比2013年的14491元

/吨、14605元/吨，分别下降了约7.02%、7.09%，面对低迷的市场，公司采取了降本挖潜、改

革创新、提质增效等措施积极应对，公司主导产品成本有所降低，但仍不能抵消价格下跌

影响并导致亏损。 2015年,公司将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加快实施“增两头、稳中间”转

型升级发展战略，采取各项更加有利的成本控制和提质增效措施，着力改善公司经营业

绩和提高发展质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将以2014年度

报告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实施市场化用电机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

见》（云政发〔2014〕17号）、《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2014年汛期富余水电市

场化消纳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

用电机制由原来执行云南省发改委核定的大工业类电价转变为常态化的以直接交易为

主的市场化用电机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0月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市场化用电机制的公告》。根

据全年最终交易结果，公司2014年综合电价为0.443元/千瓦时，与原来执行发改委核定

的大工业类电价相比降低了0.065元/千瓦时。

2015年，公司根据《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下发2015年云南电力市场化工作方

案和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工信电力〔2014〕941号文），继续实施市场化用电机制，预计

公司2015年综合电价比2014年下降约0.05元/千瓦时左右， 这将对公司进一步降低用电

成本和改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公司2015年全年准确的综合电价要等到全年电力交易结束后才能最终确定，公

司会在最终结果确定后及时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30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 � � � � � �公告编号：2015-002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14年10月30日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0%-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0月30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口亏损 口扭亏为盈 口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口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0%-0%

盈利：41,545.0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566元-0.6958元 盈利：0.7271元

说明：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的股份总数为期末总股本597,115,871股。 计算上年同期每

股收益的股份总数为 270,360,000*1.8274+56,395,891*1.8274*9/12≈571,349,252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传统零售行业面临渠道竞争激烈，物业租金、人力成本

等刚性费用持续上升等困难，经营压力增加。 外省新开网点培育时间延长，培育成本加

大。

2、为应对电商的冲击，公司于201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云猴平台。 目前该项目正处于

前期培育阶段，培育成本高。

3、2014年第四季度促销力度加大，毛利率下降、广告促销费用提高 。 2014年冬季

湖南省气温较高，百货冬装及家电取暖类电器销售未达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修正后的业绩预告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2014年度业绩须以

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3、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1� � � � � � �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4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30,626,204.19 2,918,415,674.84 14.12

营业利润 263,345,979.00 280,436,793.42 -6.09

利润总额 277,691,094.77 291,040,356.05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407,464.74 242,957,335.20 -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3 0.56 -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2% 12.62% -1.80

2014年末 2013年末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3,470,026,304.79 2,983,577,682.86 1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14,442,801.74 2,031,835,337.00 8.99

股 本 432,000,000.00 360,000,000.00 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13 4.70 9.15

注：2014�年5�月，公司因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2�股，股本由3.6

亿股变更为4.32亿。 本表按4.32�亿股调整计算了上年同期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3,062.62万元，同比291,841.57万元增加41,221.05

万元，增长14.12%，内生增长速度加快。 特别是市政管道，受益浙江省“五水共治工程” ，

增幅达到20%以上；外贸实现销售收入26,726.89万元，受国际市场低迷及中东、北非政局

动荡影响，同比下降15.93� %。

本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25.07%，比上年同期降低了0.30%，虽然原油降价使得原

料价格有所降低，但人工、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大幅上升，导致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

14.58%，快于收入的增长，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4.59%、5.58%；期间费用中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增长较快，分别为 24.15%、15.84%；而财务费用也由于借款的增加

同比增加1,078.42万元。同时，由于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减值准备增加1,313.26万元，也是

利润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比年初分别增长16.30%与8.99%；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36.18%，比年初31.90%上升4.28%，长期偿债能力有所减弱；而流动比率比年初减少0.42，

速动比率比年初减少0.32，短期偿债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应收款项（含票据）、预付

账款和存货较年初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在流动资产构成中的比重由61.46%上升到

70.93%，对公司流动资产周转能力有所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

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5-010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有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浪潮信息，股票代码：000977）自 2015�

年2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于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77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5-011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净利润 28,923.73万元-36,154.66万元 14,461.86万元 增长：100%-150%

基本每股收益 0.6134元-0.7667元 0.3363元 增长：82%-128%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度业绩同向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本公司2014年主营业

务增长及处置部分东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该公司于2007年3月2日在深圳

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证券代码:002117，证券简称:东港股份），致使公司

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关于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具

体数据，本公司将在201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